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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人类诸多自然语言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似”，还是乔姆

斯基的那种“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各家族成员虽然有这样或那

样的相似，但其中并没有贯一的共性。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

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

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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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共性研究回顾

德国哲学家犃犾狊狋犲犱在１７世纪就开始对“普遍

语法”与“个别语法”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按照他

的解释，普遍语法的作用是揭示“与语法概念的方

法与来源相关的那些特征，它们对于所有的语言

来说都是相同的”。他还指出，“普遍语法是每个

个别语法的模型”，并希望语言学家们能致力于这

方面的研究。法国学者犇狌犕犪狉狊犪犻狊（１７５０）对这两

个概念做了更加明确的定义：“在每个语法中都有

一部分从属于所有的语言；这些部分构成所谓的

普遍语法……在这些普遍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些

只属于个别语言；这些构成了每个语言的个别语

法”（转引自犉狉狅犿犽犻狀牔犚狅犱犿犪狀，１９８３：３９）。这

个时期的最高成就是犃狉狀犪狌犾犱和犔犪狀犮犲犾狅狋的《普

遍唯理语法》，正如其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

《普遍唯理语法》的目的就是“寻找所有语言的某

些共同的现象以及只是其中某些语言所特有的某

些现象的原因”。根据犃狉狀犪狌犾犱和犔犪狀犮犲犾狅狋的研

究，在表层上，句子可以划分为一连串的短语，短

语可以继续划分，直到词这一层次；在深层上，一

个短语相当于一个复杂的概念，句子则是有命题

构成的体系。作者在书中给出的经典分析的句子

是“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看得见的世界”，这个句

子包含了主语“看不见的上帝”和谓语“创造了看

得见的世界”两部分或两个不同的短语，而后者还

可以继续分为“创造了”和“看得见的世界”两个部

分等等。同时这个句子又是 由三个命题构成：

“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世界是

看得见的”。根据乔姆斯基的解读，《普遍唯理语

法》的这种语言分析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一

种语言的语法必须包含一个规则系统来描述深层

和表层结构以及它们之间 的 转 换 关 系”

（犆犺狅犿狊犽狔，１９６８：１７）。

生成语法对语言共性的研究体现在普遍语法

理论之中，它是一项对语言的“生理上必备的研

究”。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得出的共性是绝对的，

它存在于所有的语言当中。乔姆斯基（犆犺狅犿狊犽狔，

１９６５）认为，绝对共性有“形式共性”（犳狅狉犿犪犾

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和“实体共性”（狊狌犫狊狋犪狀狋犻狏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

实体共性是每个语言都必须采用的“一组固定不

变的东西”，如句法里的名词、动词等语类，音系中

的区别特征等。根据犛犪犿狆狊狅狀（１９８０）的研究，乔

姆斯基的有关语言共性思想的形成是在雅各布森

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雅各布森是一位音位学

家，他认为，不同的语言虽然有不同的发音，但这

些不同的发音背后存在着相同的音素，也就是音

韵共性（狆犺狅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他认为这些不同

的音韵结构（狆犺狅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只是一个表面

的现象，构成这些纷呈的表面现象的基础是共同

的底层语音系统（狌狀犱犲狉犾狔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他的１２种

区别特征就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尽管雅各布森主

要研究的是语音共性，但他相信，这种研究方法也

适合于其他语言单位的研究，适用于句法的研究。

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乔姆斯基的语言共性观逐渐

成形，直至１９５７年《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

革命的开始，人们不再单独去对纷繁的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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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描写，而是致力于寻找寓于语言现象之中的

语言共性。乔姆斯基的句法共性观无论在丰富性

还是深度上都远超过雅各布森的音韵共性观，成

为当时语言研究的主流（犛犪犿狆狊狅狀，１９８０）。

除了实体共相之外，各语言间还存在着“形式

共相”。形式共相是语法所必须满足的一些抽象

的条件和要求，比如对词组移位或指称约束的限

制等，例如，在所有的语言中，句法操作都是以结

构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线性为基础的。比如，没

有哪种语言的疑问句的倒装可以陈述为“把句中

的第二个或第三个词移至句首”这样的规则。尽

管语言间存在着实体共性和形式共性两种，“但从

实际情况看，生成语法主要研究的是对语言间的

形式共性的研究”（程工，２００２）。

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从２０世纪创始起经历

了以下五个阶段：５０ 年代的 犛犛（犛狔狀狋犪犮狋犻犮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６０年代的犛犜（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犜犺犲狅狉狔），７０

年代的犈犛犜（犈狓狋犲狀犱犲犱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犜犺犲狅狉狔），８０年代

的犌犅（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犅犻狀犱犻狀犵犜犺犲狅狉狔），９０年代

的犕犘（犿犻狀犻犿犪犾犻狊狋狆狉狅犵狉犪犿）（龚放，１９９９）。生成

语法学家认为，每一个理论都是在新的语言证据

上对前一个理论的修订和完善。也有语言学家认

为，和１９５７年的《句法结构》中的理论相比，今天

的生成语法理论早已面目全非（石定栩，２００７）。

我们认为，生成语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和变化，但

从逻辑、数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方法没变，语言器

官假说的本质没有变，乔姆斯基所坚持的语言研

究的“科学性”没变。从最初的语言是一个演绎系

统到最近的唯递归假说，生成语法理论都是按照

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

二、生成语法与语言共性研究

受雅各布森音位研究影响，乔姆斯基认为，尽

管不同语言的句法结构在表层是各不相同的，但

同样也有一个共同的底层体系。这个体系由一系

列的规则组成，外在的语言活动就是这些规则演

算的结果。我们知道，在数学上，给定一个方程（狓

－犪）２＋（狔－犫）２＝犮２，我们就可以确定无数个圆，

而每一个圆又是无数个点的集合，当犪，犫，犮的值

确定后，圆也就确定了。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

究的目标就是求得这些字词结合的规则，这些规

则在各个语言中都适用，不仅适用现有的所有人

类自然语言，而且还适应将来可能有的人类自然

语言。和数学规则相似，这些普遍语法规则是有

限的，根据这些原则产出的句子却是无限的，语言

学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找寻这些规则。和数学规则

相似，普遍语法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１）生成性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通过这些规则可以自动生成符合语

法的句子；２）简单性（狊犻犿狆犾犻犮犻狋狔），简化一切可以简

化的规则，达到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３）

明晰性（犲狓狆犾犻犮犻狋狀犲狊狊），要清楚明白，不许含糊不

清，模棱两可；４）形式化（犳狅狉犿犪犾），尽量避免用文

字叙述原则，最好用公式推理的方式来说明原则，

因为文字有时候不科学甚至有歧义，要像代数一

样，用字母代替文字，用公式代替叙述；５）详尽性

（犲狓犺犪狌狊狋犻狏犲狀犲狊狊），规则要尽量概括一切语言现象；

６）循环性（狉犲犮狌狉狊犻狏犲狀犲狊狊），规则要能重复使用，才

能生成无限的句子。理论上或者说在理想的语言

状态下，我们不仅可以对一个特定的圆进行描述

或定义，我们还可以对某一平面上的所有可能的

圆进行定义。但那些不规则的圆又该如何定义

呢？我们通过对水的研究得出的分子式犎２犗，它

是对各种理想水的一种理想定义，但实际情况是，

即便我们知道水的分子式是犎２犗，我们也不知道

水的诸多功能。和乔姆斯基趣向相反的是，让数

学家更感兴趣的不是一些简单的符合规则的圆、

正方形、直线，而是相反。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理想

的圆公式（狓－犪）２＋（狔－犫）２＝犮２，但对那些似圆非

圆也不是椭圆的图形该如何定义呢？有关这些图

形的公式又是什么呢？我们并不能在圆与非圆之

间划出一个明确的区分界限。但我们相信这些不

规则的或者说是不合乎语法的语言用法是语言学

家更关切的对象，语言似乎是一个不断增长、不断

创造的过程，伟大的诗人、作家不会束缚于这些所

谓的规则，而是更多地去创造规则。更重要的是，

在乔姆斯基看来，这些规则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一

个程度上的问题（犿狅狉犲狅狉犾犲狊狊狇狌犲狊狋犻狅狀），而是一

个是与否的问题（狔犲狊狅狉狀狅狇狌犲狊狋犻狅狀）。

所有自然语言的数可以看作是一个集合，普

遍语法研究的就是有关这个集合的所有成员的共

同特点，这种各语言间无差别的共有的特性。我

们知道，无论一个数多么复杂多么难以定义，人们

总是可以找到或发明一个相应的公式来表达，但

对整个难以定义的数的集合而言却是不可定义的

（犛犪犿狆狊狅狀，１９８０）。推及到语言，我们可以对任何

一种自然语言进行描述或定义，但对整个自然语

言的集合进行定义则很难，严格上说是不可能的。

普遍语法研究的是人类语言共有的特性，这些特

性为各人类语言共有，没有任何例外。生成语法

·５３·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犉犔犔犜犘）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学家从自然语言出发对约束这些语言现象的背后

的规则进行假定，然后根据人们的直觉去判断这

些规则的正确性和普遍性，根据新的语言证据去

修改完善这些规则或者抛弃这些规则，提出新的

假说，然后进行新的验证等等，因为在生成语法学

家看来，科学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进行的。

当然，我们根据语言现象可以假定并验证一些规

则，但对一些边缘（狆犲狉犲狆犺犲狉狔）语言现象则很难判

断，比如说：“犎犲犻狊狊犲犲犿犻狀犵狊犾犲犲狆犻狀犵”是一个合法

的句子么？汉语中“他很兴趣地看了一会”是个合

法的句子么？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这时

我们显然不能依靠直觉对规则进行判断。生成语

法学家可能会说，“有意义”和“符合规则”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有意义的句子不一定符合规则，而符

合规则的句子或许是没有意义，“无色的绿色的思

想在愤怒地睡觉”符合规则却没有意义。但我们

可以说“静静的声音”，也可以说“面南向北”，这些

句子可以从语法上进行分析吗？如果是这样，我

们会问，即便能够表达出来，这些规则的作用到底

是什么呢？这些得出的东西是规则本身吗？它们

至多是规则的表达（如果有这样的内在规则的

话），如果是一种表达，那就不会仅仅是一种，因为

我们对一个事实总会有不同的表达。根据乔姆斯

基的观点，规则生成的是所有合乎规则的句子，而

且只能是合乎规则的句子，乔姆斯基再三声称句

法研究可以和语义分开进行单独研究，离开语义

的语言规则是数学规则还是语言规则呢？即便我

们找到了语言器官（假定将来科学能够发展到那

一天），语言研究还是语言研究么？我们知道水的

化学分子式就知道水的各种功能么？人的直觉在

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凭直觉太阳从西边出

来，可实际上并不是，凭直觉早上公鸡叫后太阳就

会出来，可我们并不会说公鸡叫是太阳出来的原

因。一方面乔姆斯基认为人脑不同于机器，另一

方面又认为人脑是一种可以自动运算的程序，语

言就是语言器官的自动生成，一方面他认为语言

知识是一种内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一系列的规

则的系统，是一种事实性知识（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狋犺犪狋），

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可以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这种创造性的语言使用可以不受语言规则的限

制，所有这些似乎都相互矛盾，难以让人相信，至

少从哲学层面上讲是这样。

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合乎语法的句子无限多，

理论上句子也可以无限长。我们去图书馆随便抽

出一本书，找一个句子出来，我们会发现几乎找不

到相同的句子。如果我们随便打断一个正在说话

的人，在他句子被你打断的地方，大约可以插上

１０个不同的词，而不影响句子意义和表达。可实

际上，受记忆、思维、发音器官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人们说出的句子不可能无限长，词序的排列也不

可能是其数学意义上的排列集合。有人统计萧伯

纳著作中最长的句子是１１０个词，福克纳小说中

最长的句子是１３００个词，这大概是世界上我们所

知道的最长的句子了（平克，２００４）。我们有三个

字“不”“怕““辣”，可以有不同的组合：“不怕辣”、

“辣不怕”、“怕不辣”、“怕辣不”，这四个句子或短

语都合乎语法，但如果把这四个字换成“我”“吃”

“了”，却只能有一种组合“我吃了”，其余的三种

“我了吃”、“吃我了”、“了我吃”则不符合语法，

“吃我了”符合或具有意义，那必须有很强的语境，

否则会让人觉得怪异。有些词或短语本身是不能

进行语法分析的，如“躲猫猫”在语法上怎么分析，

是合乎语法还是不合乎语法？有些语词或短语很

难用是否合乎语法这个标准来判定，“吃饭”合乎

语法，“吃酒”在一个地方不这么说，但在有些地方

却是正确的语言用法，那“耍酒”呢？该去如何分

析“耍酒”这个短语呢？我们都知道“耍人”不好，

可在四川要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耍

朋友”则会很不正常。根据乔姆斯基，这些例子证

明了语言器官的存在，如“犎犲犻狊犲犪犵犲狉狋狅狆犾犲犪狊犲．”

和“犎犲犻狊犺犪狉犱狋狅狆犾犲犪狊犲．”，这诚然无错，但有些例

子却难以解释，如禅宗的“面南向北”没有意义吗？

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人当然知道其中的意思，而没

有背景知识的人则认为没有。“绿色的愤怒在睡

觉”没有意义，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繁荣的沙漠”

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这些语言现象视

而不见，把它们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数学上，我

们说可以对一个“类（犮犾犪狊狊）”进行清晰的定义，并

不意味着有人已经对这个“类”的各个成员共有的

性质进行了清晰的陈述，它只是说理论上我们可

以对这个“类”的各个成员共有的性质进行清晰的

陈述。为了解释刺激贫乏，我们需要假定一个语

言器官，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对这个假说进行

有效的证实，换言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这

个语言器官进行明晰的陈述（犛犪犿狆狊狅狀，１９８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乔姆斯基

的生成语法事业虽然野心勃勃，但很难有什么结

果，生成语法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迄今还没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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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各语言间的甚至一个共性特征就是一个证

明（王广成，２００２）。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语言

间的普遍性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

性是一个入口，我们这里从语言类型学开始，因为

它与乔姆斯基生成语法非常相近。

三、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研究

语言类型学研究也研究语言间的共性，但它

研究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共性（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

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统计共性表达的是语言中的某些倾

向，它们允许例外的存在，是一种近似共性（狀犲犪狉

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格林伯格（犌狉犲犲狀犫犲狉犵１９６３：９８）等将

统计共性定义为：“无论对何种语言而言都有一些

特点在几率上大于其它特点（经常是它的负面），

包括极端情况中的‘近似共性’……例如，前缀、后

缀和中缀这三个手段在几率上就不是随机的，事

实上我是在此用递减的顺序陈述的”。从格林伯

格对语言共性的定义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维特根

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影子。不仅定义不一样，语

言类型学与生成语法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生成

句法研究的共性集中在句法层面，是形式共性的

研究，而语言类型学则以实体共性研究为主。统

计实体共性的例子很多，“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鼻

音”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萨利语（犛犪犾犻狊犺犪狀）里是没

有鼻辅音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近似共性。当然

语言类型学也对一些形式共性进行统计。例如，

“在几乎所有关系从句处于中心名词之前的语言

里，动词都位于宾语之后。”这个陈述只能是一种

近似共性，因为汉语就是一个例外，汉语的关系从

句是处于中心名词之前的（如“打了张三的人”）。

犆狅犿狉犻犲（１９６５）通过研究认为，所谓的绝对的共性

可能并不绝对，它们可能只是统计共性的极端表

现而已。

语言类型学研究产生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并没有受到语言学界的多大的重视，乔姆斯基本

人也对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没

有理由指望各种语言的表层结构是一致的……如

果只把注意力放在表层结构的话，人们最多只能

指望发现一些统计上的倾向，一如格林伯格１９６３

年所提出的那样”（犆犺狅犿狊犽狔，１９６５：１１８）。但随

着语言类型学的发展，乔姆斯基开始改变自己对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看法，“格林伯格式的普遍项

……最终将变得非常丰富……它们的问题是人所

共知的：它们是表层的，它们是统计性的，如此等

等，然而，它们也给人很大的启发”（犆犺狅犿狊犽狔，

１９８２：１１１）。一直到最后对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

种认可，“……后来，格林伯格和其他一些人在语

言普遍性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得出了很多需要

解释的概括性的结论”（犆犺狅犿狊犽狔，１９８６：２１）。为

什么乔姆斯基从开始对语言类型学的批评转变为

后来的认可？既然“生成语法和语言类型学分属

两个不同的研究传统，存在着许多差异”（程工，

２００２：１０３），我们有必要对语言类型学研究进行简

短的回顾。

１８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发现不同地域、民族

和历史的语言之间往往有着相似的特征，但同时

又发现仅仅根据亲属关系对语言进行谱系分类是

不够的，还应该根据语法特征对语言进行分类。

第一个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学者是施莱格尔

（犉狉犻犱狉犻犮犺狏狅狀犛犮犺犾犲犵犲犾）。在“论印度人的语言与

智慧”（１８０８）这篇论文中（转引自百度百科词条

“比较语言学”），他提出，可以根据表达意义的语

法手段把语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词根的内

部变化，即屈折，来表达语法关系的语言；另一类

是通过添加独立的词来表达语法关系的语言。施

莱格尔的语言两向分类后来由洪堡和奥古斯特·

施莱歇尔（犃狌犵狌狊狋犛犮犺犾犲犻犮犺犲狉）等人进行了完善，形

成了所谓的经典分类。这个分类包括三个基本的

语 言 类 型：屈 折 语（犻狀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粘 着 语

（犪犵犵犾狌狋犻狀犪狋犻狀犵）和孤立语（犻狊狅犾犪狋犻狀犵），以及一个边

缘的语言类型，即多式综合语（狆狅犾狔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屈

折语通过对词根的内部改造表达语法关系，粘着

语用在词根上添加各种附加成分来表达语法关

系，孤立语中的一个词就代表一个意思，很明显汉

语属于孤立语类型，多式综合语的特点则是所有

的句子成分都被并入到动词上，所以一个词基本

上相当于其他语言的一个句子。经典的分类虽然

给世界上语言进行大体的分类，但它本身也有一

个明显的缺陷：各类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

显，就是在同一类型语言中的区别也很大，更重要

的是，由于每种语言表达语法关系的手段都不止

一个，所以被归入不同类型中的语言却有着相同

的特征 。如英语中就同时有孤立语的特征也有

粘着语的特征，所有这些都给类型学的严格划界

带来很大的困难。

萨丕尔（犛犪狆犻狉，１９２１）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现

象，在他看来，对语言进行明确的划分是不可能

的，分类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根据的是主要特

征。根据他的主张，在这些不同的类型语中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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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边界不明显的语言类型，如根据熔合（犳狌狊犻狅狀）

的程度，把语言分为“弱粘着语”、“象征语”、“中度

的粘着—熔合语”；根据语言综合程度的不同，把

语言分为“孤立分析语”、“综合分析语”、“粘着多

式综合语”和综合多式综合语等；还根据语言的表

达语法关系把语言分为“单纯关系语言”和“混合

关系语言”……如此等等，根据不同的标准，语言

可以归入不同的语言类型。如果用一个图表来表

达时，这些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共性联系是一个

逐渐的过渡，并不是一个边界分明的东西。

四、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与“语言共性”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结

果，旨在说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无论从数学上

还是从语料的实际调查分类上都是有问题的。设

想人类有一个先天的语言器官或先天具有普遍的

语法知识来解释语言刺激贫乏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这和我们能够对这种先天的器官进行明确的陈

述或界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不同的语言之间

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共性也是事实，但如果说各

语言间有一个普适的语法———普遍语法则是另外

一种事，更不要说我们能否对这种共性进行抽象

的描写了。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语言之间的共

性？是一种绝对的共性，还是一种相对的共性？

我们能否对这种共性进行精确的描述？换言之，

生成语法的最终目标是否有可能实现？对这些进

行深入思考，我们发现，如果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

相似性来观照语言之间的共性，我们会有一个新

的认识。

传统哲学观认为，对概念进行定义就是把概

念分析成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狊），反过

来，这些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组合也就构成了概

念本身。根据这种观点，定义只是一种合成分析

的结果。我们知道了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意

思，也就知道了这个概念的意思，概念分析和化学

分析有点相像，这些相像之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

１．化学分析的最终结果是原子，因为到了原

子这个层面，我们不能再分析下去，而概念分析的

结果则是简单思想，前期维特根斯坦把这种思想

叫做原子思想，在原子思想层面，我们不能再进行

分析、定义。原子思想是思想或语言的构成成分。

每一个句子逻辑上只有一种完全的分析。相同意

义的句子尽管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它们在逻辑上

是同构的。

２．一个给定的物体一定是某些给定的化学

成分的合成，至少我们可以在这种假设上工作，英

国的经验主义就是持此种观点。我们有各种各样

简单的观念，这些简单的观念是我们进行概念分

析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分析成其各

个组成部分，那我们运用相关概念的能力就会受

到限制。

３．化学分析得到的化学元素是物质构成的

基础，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化学元素构成。同样

水也可以分析成氢和氧两种化学元素。我们也可

以对概念进行这样的分析。对概念进行分析我们

可以揭示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狊），得

到与这些概念想对应的特定对象的组成成分

（犻狀犵狉犲犱犻犲狀狋狊）。通过对“一束光”这个概念的分析，

我们既可以得到组成“一束光”这个概念的逻辑构

成，也可以得到构成“一束光”这个具体对象的各

个物质组成。根据这种思想，描述一个概念就是

描述这个概念所指称的物质对象。

（犅犪犮犽犲狉犌．犘．牔犘．犕．犛．犎犪犮犽犲狉，１９８５：３２１）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心智主义观无论从

其主张还是研究方法上看，和上述的语言概念分

析方法都相契合，乔姆斯基本人也多次提到化学、

物理学上的研究方法，并认为他的语言研究是一

种科学研究。语言是人脑的一种生物属性，是一

个规则和原则的系统，是一种物理实在，或者说是

一种心理实在。我们通过分析、推理、抽象对这种

先天的规则进行假设，然后通过人的直觉进行检

验完善，直至实现语言研究的目的并找到这种心

理实在。遗憾的是，这种观点从开始就遭到人们

的质疑，应该说现在已经没有谁再相信通过概念

的分析能够达到相应的物理实在了。我们知道一

个概念可以指谓不同的对象，如语言既可以指汉

语、也可以指英语，甚至是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发

现的语言，以及机器语言、数学语言等等。根据传

统的语言观，尽管不同的语言外表上千差万别，但

这些都被称作语言的东西应该具有共同的属性本

质，这种共同的东西贯穿在所有的语言当中，语言

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表象的分析来发现它。显

然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对《逻辑

哲学论》中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我们都称作“游

戏”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各种游戏之间有一个共同

的本质，而是各种游戏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

似，构成一个大的游戏家族。游戏可以有这样或

那样不同的规则，也可以没有规则，人们在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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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完善规则。语言游戏也不例外。一个“红

的圆圈”并不是由“红”和“圆圈”两个部分组成的，

换言之，我们不能把“红圆圈”逻辑地分析为“红”

和“圆圈”两个部分。我们理解一个概念并不意味

着我们能够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懂得一个

词或一个概念的意义并不是一定要知道这些概念

所适用对象的共同的性质，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

的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所谓的共同的本质

才能理解一个词的意义（犅犪犮犽犲狉牔犎犪犮犽犲狉，１９８５：

３２４）。

为研究方便，我们把维特根斯坦对“家族相似

性”的论述节录如下：

１．———我无意提出所有我们称为语言的东

西的共同之处何在，我说的倒是：我们根本不是因

为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所

有这些现象，———不过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有不同的联系，或由于这些亲缘关系，我们才能把

它们称谓“语言”。（犘犐§６５）

２．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称为“游戏”的活

动……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不要说：“它

们一定有某种共同之处，否则它们就不会都叫做

‘游戏’”———而要看看所有这些究竟有没有共同

之处———因为你睁着眼睛看，看不到所有这些活

动所具有的共同之处。但你会看到相似之处，亲

缘关系，看到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你会发

现很多共同点不见了，另一些共同点出现了。再

转到另外一些游戏看看，你会发现，有些共同点还

在，但很多没有了。这种考察的结果是这样的：我

们看到了相似之处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粗略

精微的各种相似。（犘犐§６６）

３．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

达这些相似的特征：因为各种家族成员之间的各

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

相、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我要说，各

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犘犐§６７）

４．……我们怎么能够把游戏概念封闭起来

呢？什么东西仍算作游戏，什么东西不再是游戏

呢？你能说出界限来么？不能……但是这样一来

这个词的用法就不受规则限制了……它并非处处

受规则限制着；然而打网球时也没有规则限制你

把球扔多高或打多重；网球仍然是一种游戏，仍然

是有规则的。（犘犐§６８）

５．但若游戏这个概念是没有界限的，那你就

不知道你用“游戏”意谓的究竟是什么。———我描

述说“植物覆盖了这整块地面，”———你会说我如

果不给“植物”下个定义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吗？（犘犐§７０）

６．我们可以说“游戏”概念是一个边界模糊

的概念。———但模糊的概念究竟是个概念

么？———一张不清楚的照片竟是某人的照片么？

用一张清晰的照片代替一张模糊的照片总会更好

些么？那张不清楚的照片不正经常是我们需要的

么？（犘犐§７１）

除了上述的几节论述外，维特根斯坦在多处

对“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进行阐发，除了用“游

戏”这个词外，他还用“数”、“树叶”、“颜色”等做比

进行论述，结合犅犪犮犽犲狉牔犎犪犮犽犲狉的研究，维特根

斯坦的“家族相似性”观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思

想：

１．我们对“游戏”这个概念或这个词并没有

清晰的定义，任何已经给出的定义只是与“游戏”

这个词的实际用法部分符合。

２．理解一个词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能够给出

这个词一个清晰的定义。如果“游戏”并没有共同

的性质，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对“游戏”进行定义，谁

也做不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能够理

解这个词并对这个词进行解释。

３．我们把许多不同的活动叫做“游戏”是因

为这些活动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这个

概念像一个用纤维拧成的一根绳子。绳子的强度

不在于任何一根纤维贯串了整个线，而在于很多

纤维相互纠缠。

４．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解释什么是游戏而

不是下定义。这些例子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做游戏”，用来解释“游

戏”这个概念的例子是多样的，甚至我们不能穷

尽，掷骰子也是一种游戏，尽管它和其他游戏非常

不同。

５．尽管我们不能给“游戏”一个清晰的定义，

但我们仍然能够理解它，解释它，使用它。

６．游戏来自一个家族，使它们成为一个家族

的是它们之间相互交叉的相似性。游戏这个概念

并没有一个边界分明的界限，因为它不是通过明

晰的定义来解释的。

７．为了某种特殊的研究目的，我们可以给游

戏划个界，我们在哪里划界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我

们的研究。

（犅犪犮犽犲狉，犌．犘．牔犘．犕．犛．犎犪犮犽犲狉，１９８５：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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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来看待乔

姆斯基的语言研究，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切入点，乔

姆斯基孜孜以求的普遍语法或者就是一种家族相

似性而已，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各语言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共性，但这种共性仅

仅是以家族相似性的形式出现的，乔姆斯基所追

求的绝对共性或许就不存在，而是人类的一个愿

景。即便有，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卡茨所说的柏

拉图意义上的存在。为了语言研究的方便，我们

对语言进行相应的划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

的，但如果我们想给整个语言游戏家族一个清晰

的定义和明确的界限，则可能只是徒劳。虽然我

们不能给语言一个定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

语言、使用语言、解释语言。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

研究是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我们相信这是

一个错误的构想：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所有语言

都适用的普遍语法，这种语言间所谓的共性只不

过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而已，即便

有这种共性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对这种存在进行

清晰的定义和描述，数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纵

观整个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每

一个阶段，都提出不少的语言共性，但随着新的语

言证据的出现，这些规则或理论就出现了这样那

样的局限，不能对新的语言现象进行解释，于是就

有了一个新的理论，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是一种

逻辑上的必然还是在新的语言证据下这些理论的

无力？抑或是生成语法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实现的

人类美好愿望？按照生成语法的目标，我们至少

应该列出几条人类语言共有的语法规则来，而且

这几条规则应该是必然的，一切人类语言都可能

必须遵守的原则，可到目前为止，生成语法理论虽

然几经改变或者是完善，生成语法学派所列举的

语法规则都是有关现实语言的规则，从这个意义

上说，它们都是局部的语言原则，而不是乔姆斯基

意义上的普遍语法原则。

五、结论

“求知是人类的天性”，亚里斯多德这句话揭

示了人的本质。求知就是对知识的追求，是人对

世界的认知活动。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求知活动

实际上就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这种

认知活动或求知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其自身之中，

它没有任何超越自身之外的意义。也就是说，人

类的认知活动虽然表现为对确定性和必然性的追

求，但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确定性和必然

性的知识结果，而在于追求确定性和必然性知识

的过程。在求知的过程中我们要设定相应的求知

的目标，否则我们的认识活动就无法进行，如果目

标设定正确，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达到对自

己以及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认识，但如果目标

设定得不正确，可能通过长期的努力也达不到自

己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设定是极难的事情，所以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为自己设定一个恰当

的目标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首要的一个课题。乔姆

斯基的“语言器官”假说、语言问题的“难题”和“奥

秘”的划分，为语言研究描绘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新

愿景，引发了语言学革命，其意义之大自不待言。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孜孜以求的普遍语法研究迄

今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让人

怀疑。许多语言学家，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弟子，开

始另起炉灶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我们用维特根

斯坦的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来看待这些奥秘，语

言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特征，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

理解。我们根据不同的目的对语言进行研究，从

中找出一些规律或规则，但这些规则是人类出于

研究需要的外在设定，针对同样一种语言现象我

们可以有不同的设定。人脑或许有内在的语言机

制，但我们不可能对这种内在的机制进行精确的

定义。如果人类语言的起源是个谜的话，那这种

内在的语言机制也将永远是一个谜，用维特根斯

坦的话说，我们有如此的语言，是因为我们有如此

的生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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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犳犪犿犻犾狔狉犲狊犲犿犫犾犪狀犮犲”狅狉犪犽犻狀犱狅犳犆犺狅犿狊犽狔’狊“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犃犫狊狅犾狌狋犲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

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犪狉犲狆狉犻狅狉狋狅犺狌犿犪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犪狀犱犲狓犮犾狌狊犻狏犲犾狔犲狓犻狊狋犻狀犪犾犾犺狌犿犪狀犿犻狀犱．犃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

犠犻狋狋犵犲狀狊狋犲犻狀，狋犺狅狌犵犺犪犾犾狋犺犲犳犪犿犻犾狔犿犲犿犫犲狉狊犺犪狏犲狋犺犻狊狅狉狋犺犪狋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狑犲犮狅狌犾犱狀狅狋犳犻狀犱犻狀狋犺犲犿犪

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犠犲犮犪狀狊狌狆狆狅狊犲犪“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犳犪犮狌犾狋狔”，犫狌狋犻狋犱狅犲狊狀’狋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犻犾狔犿犲犪狀狑犲犮犪狀

犱犲犳犻狀犲犻狋．犃犾犾狅犳狅狌狉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狋犺犲狅狉犻犲狊犪狉犲狅狀犾狔犪犽犻狀犱狅犳犲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狊狅犿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犪．犐狋犻狊狀狅狋犪狋犺狉狅狌犵犺狅狌狋狋犺狉犲犪犱犫狌狋狋犺犲犲狀狋犪狀犵犾犲犿犲狀狋狅犳犪犾犾狋犺犲狋犺狉犲犪犱狊狋犺犪狋犿犪犽犲狊犪狉狅狆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狊，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犳犪犿犻犾狔狉犲狊犲犿犫犾犪狀犮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犳犪犮狌犾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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